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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42 版)
（七）初步询价截止日后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

象限制名单公告（2020 年第 9 号）》。 根据相关法规及《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对新纳入限制名单的相关配售对象进行了补充剔除，共有 2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14 个配售对象属于禁止配售范围已被确定为无效报价予以剔
除，具体请见附表“初步询价报价情况”中标注为“无效报价 3”部分。

截至本公告刊登日（2020 年 11 月 24 日），本次网下发行提交了有效报
价的投资者数量为 3,109 家管理的配售对象个数为 11,686 个， 有效申购数
量总和为 4,767,430.00 万股，可申购数量总和为 4,767,430.00 万股。 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名单、申报价格及申购数量请参见本公告附表“初步询价报价情
况”。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参与网下申购。

三、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认，本次网下询价有效报价的投资者

数量为 3,109 个，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共计 11,686 个，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
为 4,767,430.00 万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可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
化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流程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
1、 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应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T 日）9:

30-15:00 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录入申购信息，包括申购价格、申购数量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发行公告中规定的其他信息，其中申购价格为本次
发行价格 14.38 元 / 股， 申购数量应等于初步询价中其提供的有效报价所对
应的“拟申购数量”，且不得超过 410 万股（申购数量须不低于 140 万股，且应
为 10 万股的整数倍）。网下投资者为参与申购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
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名单见附
表“初步询价报价情况”中被标注为“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2、配售对象全称、证券账户名称（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上海）和银行收
付款账户必须与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一致，否则视为无效申
购。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自行负责。

3、网下投资者在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5、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网下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网下初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 2020 年 11 月 17 日刊登的《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确定的初步配售原则，将网下发行股票初步配售给
提供有效报价并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并将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初步配售情况。

（四）公布初步配售结果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每
个获配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每个配售对象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象初步获配
数量、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
价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信息。 以上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五）认购资金的缴付
1、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16:00 前，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

者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
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认购款项的计算
每一配售对象应缴认购款项＝发行价格×初步获配数量
3、认购款项的缴付及账户要求
网下投资者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资金划付，不满足相关要求将会造成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无效。
（1）网下投资者划出认购资金的银行账户应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银行账户一致。
（2）认购款项须划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

户，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划款。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各结
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信息及各结算银行联系方式详见中国结算网站
（http://www.chinaclear.cn）“服务支持 - 业务资料 - 银行账户信息表” 栏目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一览表”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发行专户一览
表”，其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QFII 结算银行网下

发行专户一览表”中的相关账户仅适用于 QFII 结算银行托管的 QFII 划付相
关资金。

（3）为保障款项及时到账、提高划款效率，建议配售对象向与其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同一银行的网下认购资金专户划款。 划款时
必须在汇款凭证备注中注明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号码及本次发行股票代码
605183，若不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致划款失败、申购无效。 例如，配售对
象股东账户为 B123456789， 则应在附注里填写：“B123456789605183”，证
券账号和股票代码中间不要加空格之类的任何符号，以免影响电子划款。 网
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款项划出后请及时登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
有效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认购。 获配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T+4 日）在《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对未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16:00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
对象，其未到位资金对应的获配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5、 若初步获配的配售对象缴纳的认购款金额大于获得配售数量对应的
认购款金额，2020 年 12 月 1 日（T+4 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向配售对象退还应退认购款，应退认
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有效缴付的认购款金额 - 配售对象应缴纳认购款金额。

6、 网下投资者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
者保护基金所有。

（六）其他重要事项
1、 律师见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

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醒：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

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5%以上（含 5%），需自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发行中，已参与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及其关联账户不得再通过网

上申购新股。 拟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行的网下投资者应通过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4、违约处理：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四、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25 日 （T 日）9:30-11:30、13:

00-15:00。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
办理。

（二）网上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发行数

量为 14,616,000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将 14,616,000 股“确成股份”股票输
入在上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4.38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
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确成申购”；申购代码为“707183”。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卡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法人、符合法律规

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
禁止者除外）。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
行的申购。

网上申购时间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1 万元（含）以上的投资者方可通过上交所交易
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
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
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2 日
日终为准。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
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
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1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1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
个申购单位为 1,0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
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上限，同时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
一，即 14,000 股。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

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
值中。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证券
账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 不合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值。 非
限售 A 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五）申购规则
1、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

与本次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若投资者同时
参与网下和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必须是 1,000 股的整数
倍， 但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即不得超过 14,000
股。

对于申购量超过主承销商确定的申购上限 14,000 股的新股申购， 上交
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
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
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
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 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
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六）网上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2、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达到一定市值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T-�2 日）前 20 个

交易日（含 T-2 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
均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
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证
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 市值计算
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3、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应在网上申购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前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4、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

股票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
接受委托。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
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以

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七）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回拨后），

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
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回拨后），上交所
按照每 1,000 股配一个号的规则对有效申购进行统一连续配号。 然后通过摇
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1,000 股。

中签率＝（网上最终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

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0 年 11 月 25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有效申购数量，按每

1,0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
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
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2020 年 11 月 26 日（T+1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
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T+1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0 年 11 月 26 日（T+1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当
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4、确定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

（九）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公告

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
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T+2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
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应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
（T+3 日）15:00 前，将其放弃认购部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截至 T+3
日 16:00 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资金交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无效认购处理。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十一）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五、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处理
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
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发行结果公告》。

六、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1、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
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
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七、余股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认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含 70%），但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
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0 年 12 月 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
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八、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网下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向投

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九、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阙伟东
联系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东青河村
联系人： 王今
联系电话： 0510-88793288
传真： 0510-8879318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二、三层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6451549、010-86451550
传真： 010-85130542

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4 日

(上接 C44 版)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1,360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840 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2,840 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一）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East-Asia�Pharmaceutical�Co.,�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8,5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池正明

成立日期 1998 年 2 月 6 日

公司住所 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

经营范围

原料药 （厄多司坦 、氧氟沙星 、酮康唑 、氯雷他定 、硫普罗宁 、盐酸左
氧氟沙星 、乳酸左氧氟沙星 、盐酸特比萘芬 、马来酸曲美布汀 、左氧
氟沙星 、噻康唑 、依帕司他 、盐酸多奈哌齐 、硫酸氢氯吡格雷 、奥美沙
坦酯 、埃索美拉唑镁 、消旋卡多曲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阿立
哌唑 ）制造 ；片剂、颗粒剂 、胶囊剂制造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无机盐
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道路货运经营 ；化工专用
设备 、五金产品 、钢材销售；技术进出口和货物进出口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C27）
邮政编码 318020

电话 、传真 电话 ：0576-89185661
传真 ：0576-84285399

互联网地址 http://www.eapharm.net/
电子邮箱 xuzj@eapharm.net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
门、负责人和电话号码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证券部
董事会秘书：徐志坚
联系电话 ：0576-89185661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和持股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池正明 董事长、总经理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池骋 董事 、副经理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夏道敏 董事 、副经理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钱江犁 董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胡永洲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熊伟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舒敏 独立董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徐菁 监事会主席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李日生 监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刘文斌 职工代表监事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陈灵芝 副经理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王小敏 财务负责人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徐志坚 董事会秘书 2018年 11 月 5 日 ~2021 年 10 月 17 日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

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
直接或间接持股总

数量 （万股 ）
直接或间接持

份比例

池正明 董事长、总经理 4,711.6769 - 4,711.6769 41.48%
池骋 董事 、副经理 778.6875 83.8237 862.5112 7.59%

夏道敏 董事 、副经理 110.2938 - 110.2938 0.97%
陈灵芝 副经理 22.0562 - 22.0562 0.19%
王小敏 财务负责人 22.0562 22.0562 0.19%
李日生 监事 - 7.3529 7.3529 0.06%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池正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11.6769 万股，

占公司 55.30%的股份； 池骋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8.6875 万股， 占公司
9.14%的股份，同时持有公司股东瑞康投资 33.53%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控制 12.07%的表决权份额。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池正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池正明和池骋父子。 池正明先生和池骋先
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池正明，男，195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身
份证号码为 33260319570910****。 现任东亚药业董事长兼总经理。

池骋，男，198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为 33100319841231****。 现任东亚药业董事兼副经理。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520 万股，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2,840.0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
（万股 ）

持股
比例

股数
（万股 ）

持股
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池正明 4,711.6769 55.30% 4,711.6769 41.4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

池骋 778.6875 9.14% 778.6875 6.8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41.2016 4.00% 341.2016 3.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嘉兴东玉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270.7950 3.18% 270.7950 2.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265.3785 3.11% 265.3785 2.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深圳市睿创一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 2.96% 252.0000 2.2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台州市瑞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 2.93% 250.0000 2.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

月

嘉兴真灼嘉衡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90.0000 2.23% 190.0000 1.6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赣州西域洪昌互联网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160.6856 1.89% 160.6856 1.4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51.6464 1.78% 151.6464 1.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黄正君 151.6464 1.78% 151.6464 1.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广州西域生物医药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5.0000 1.47% 125.0000 1.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陈东辉 125.0000 1.47% 125.0000 1.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陈中 113.7348 1.33% 113.7348 1.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夏道敏 110.2938 1.29% 110.2938 0.9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王建军 85.0000 1.00% 85.00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深圳市拾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75.8232 0.89% 75.8232 0.6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王玮 73.5313 0.86% 73.5313 0.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张霁 73.5313 0.86% 73.5313 0.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杜少惠 37.9116 0.45% 37.9116 0.3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王海平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池瀛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陈灵芝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王小敏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何小鹏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张云华 22.0562 0.26% 22.0562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章祖红 14.7063 0.17% 14.7063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何建鹏 14.7063 0.17% 14.7063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张江徽 14.7063 0.17% 14.7063 0.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
月

小计 8,520.00 100.00% 8,520.00 75.00%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2,840.00 25.00% /
小计 - - 2,840.00 25.00% /
合计 8,520.00 100.00% 11,360.00 100.00% /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之前的股东户数共 34,672 名，其中前十大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数 （万股 ） 持股比例

1 池正明 4,711.6769 41.48%
2 池骋 778.6875 6.85%
3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1.2016 3.00%

4 深圳市拾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东玉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0.7950 2.38%

5 杭州滨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65.3785 2.34%

6 深圳新华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睿创
一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52.0000 2.22%

7 台州市瑞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 2.20%
8 嘉兴真灼嘉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90.0000 1.67%

9 赣州西域洪昌互联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160.6856 1.41%

10 黄正君 151.6464 1.33%
11 宁波双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51.6464 1.33%

合计 7,523.7179 66.23%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1.00 元人民币
三、发行数量：2,840.00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四、发行价格：31.13 元 / 股
五、发行市盈率：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4.98 元（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资产及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收益：1.35 元（按照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孰低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方式：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84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6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2,987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82,207 股，合计
85,194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 0.30%。

九、发行对象：符合资格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十一、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88,409.2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78,243.85 万元。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0]6629 号《验
资报告》。

十二、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及构成
费用名称 金额

保荐及承销费用 6, 143.87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2, 243.63 万元

律师费用 695.75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470.78 万元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611.32 万元

合计 10, 165.35 万元

上述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如文中合计
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

十三、拟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本公司的委托，对本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
计信息”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
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公司报告期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 2020 年 1-9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中汇会阅（2020）6253 号《审阅报
告》，认为：“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东亚药业
公司 2020 年 1-9 月财务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未能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东亚药业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根据《审阅报告》，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67,740.76 万元，同比小
幅下降 6.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69.65 万元， 同比下降
17.2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14.32 万
元，同比下降 14.83%。 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
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
状况”，本上市公告书不再另行披露。

一、2020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9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60, 965.12 53, 012.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1, 478.38 57, 647.12
资产总计 122, 443.50 110, 659.53
流动负债合计 21, 748.88 22, 579.35
非流动负债合计 6, 650.74 3, 275.93
负债合计 28, 399.63 25, 855.29
股东权益合计 94, 043.88 84, 804.2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 9 月 2019年 1- 9 月

营业收入 67, 740.76 72, 442.20
营业利润 12, 679.57 15, 387.20
利润总额 12, 342.19 15, 122.67
净利润 10, 769.65 13, 006.3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 769.65 13, 006.35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 014.32 11, 757.6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 9 月 2019年 1- 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 931.47 17, 719.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 400.87 - 4, 812.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1 - 10, 038.6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 639.82 2, 947.38

2020 年 1-9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 67,740.76 万元，同比小幅下降6.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769.65 万元，同比下降 17.20%；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14.32 万元 ， 同比下降
14.83%。 公司 2020 年 1-9 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略有降低， 主要由于：1）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公司整体复工时间延期约 1 个月 ；2）2020 年
7-8 月公司部分生产车间设备维护检修，导致部分产品产量有所降低。

总体而言，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经营情况较为良好，发行人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不断强化经营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经营业
绩基本接近上年同期水平。

二、2020 年经营业绩预计
根据公司经审阅的 2020 年 1-9 月财务报表及目前的经营情况， 如未来

公司经营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整体经营情
况较为良好，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预计与 2019 年度相比略有降低。 公司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9.2 亿元至 9.5 亿元，同比变动 -6.89%至 -3.85%；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500 万元至 14,500 万元 ， 同比变动 -19.
80%至 -13.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000 万元至 14,000 万元，同比变动 -15.47%至 -8.97%。 发行人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保荐机构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
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支行 1207071129000027135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 层、15 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楼
电话：010-66555367
传真：010-66554097
保荐代表人：阮瀛波、张昱
项目协办人：张任重
二、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同意推荐浙江东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4 日


